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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意见制定的背景依据
根据《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市委发〔2020〕34号),为深入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，提高土地投入产出效率，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，结合经开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2、 意见起草的总体思路
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市强工业行动安排部署，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坚持效益优先、优胜劣汰、转型升级的原则，通过开展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，对企业发展绩效作出客观公正综合评价，配套实施差别化的资源要素配置和扶持政策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推动资源要素向高效益、高产出、高技术、高成长型企业集聚，加快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。
三、意见的主要内容
意见明确了“亩均效益”评价的评价范围、评价时间、主要指标、评价分类和评价应用、保障措施等内容。
    四、意见的内容特点及政策创新情况
意见主要对企业的亩均效益综合评价，主要评价亩均产出、亩均税收、研发经费、单位增加值能耗、单位增加值排放量等指标，根据评价得分按一定比例统一分为ABCD四类。并根据四类企业类型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和提升改造办法。从而推动资源要素向高效益、高产出、高技术、高成长型企业集聚，加快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。
五、征求意见情况
意见初稿起草后，及时呈送领导及各部门广泛征求意见，对收集的各项修改意见进行汇总，将一些合理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吸纳。并经过会议反复酝酿讨论，才形成《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亩均效益”综合评价实施意见》。
